
关于成立吉林省中小微企业
网上技术专家服务站的通知
各市、县中小企业服务中心及相关高校：
  为深入贯彻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促进我省中小企业健康发展，根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支持小型微型企业健康发展的意见》（国发[2012]14号）和《吉林省委省政府关于突出发展民营经济的意见》成立吉林省中小微企业网上专家服务站。
一、 成立中小微企业网上专家服务站的重要性
    中小企业在增加就业、促进经济增长和社会和谐稳定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中小微企业网上专家服务站是为中小微企业解决技术难题的重要平台，自2009年成立五校联合专家服务团队和开通中小企业技术难题网上寻解系统以来，整合吉林省各高校及科研机构专家600余位，为企业录入难题600余项。成立中小微企业网上专家服务站是探索及时有效服务方式的一种新尝试，是中小企业服务部门改进工作作风，提高服务水平，推动中小企业发展的重要工作和应履行的基本职能。

  二、 中小微企业网上专家服务站职责
1.利用网络平台答疑企业技术难题、发布新技术等信息。
    2.组织专家开展技术对接、难题答疑、帮助和指导中小微企业解决技术难题。
    3.为中小微企业进行技术难题指导，帮助与高校及科研部门牵线搭桥。
    4.组织中小微企业科研院所和高校开展产学研对接、技术诊断等服务。
     三、小微企业网上专家服务站场所及人员设置
    吉林省中小微企业网上专家服务站设在吉林省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服务中心。内设主任1名，办事人员2名及50名专家组成的线上专家服务团队。
    四、中小企业网上专家服务站运营要求
    1.中小微企业网上专家服务站工作人员和线上专家，要认真做好来访者的信息登记，细心解答相关政策和有关问题，为来访者提供满意服务。做到来有欢迎声，问有回答声，走有欢送声，使中小微企业网上专家服务站真正成为中小企业的家园。对线上不能解答的问题，中小微企业网上专家服务站依托省（市、县）各级中小企业公共服务平台寻找专业服务机构和服务联盟成员帮助解答。各项服务均属于公益性质，不得以任何借口收取费用。
    2.要加大宣传力度，利用网络等新闻媒体，广泛宣传中小微企业网上专家服务站，扩大中小微企业网上专家服务站的知晓面和影响度，让更多人了解中小微企业网上专家服务站。
3.对中小微企业网上专家服务站的专家颁发聘书，定期对专家进行考核和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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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服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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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吉林省中小微企业网上技术专家服务站
实施细则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中小微企业解决技术难题，促进中小微企业又好又快发展，依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支持小型微型企业健康发展的意见》和《吉林省委省政府关于突出发展民营经济的意见》结合吉林省中小企业发展服务中心要素服务制定本细则。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吉林省中小微企业网上专家服务站的工作流程和奖励机制。

第三条 吉林省中小微企业网上专家服务站的专家通过吉林省中小企业网上寻解系统为企业解决技术难题。

　  第四条 专家网上答疑应遵循合理高效，公开透明的原则。

第二章 网上答疑

第五条  用吉林省中小企业网上寻解系统为专家和企业建立沟通桥梁，企业可通过寻解系统发布企业难题，专家登陆寻解系统为企业解答疑难问题。

第六条  未注册网上寻解系统的专家可通过寻解系统网站注册，并确保信息真实有效。

第七条 已注册网上寻解系统的专家可通过寻解系统在线为企业解决技术难题。

第八条  专家在为企业答疑过程中要尽职尽责，确保每条答疑信息有问有答。

　　第九条  专家可通过手机短信息、邮箱、在线三种方式与企业建立联系。

第十条  专家答疑要本着负责任的态度，对企业技术难题逐条予以回复，确保答疑质量。

　　第十一条  系统管理员要认真审核专家库，确保专家信息真实准确。

第十二条  系统管理员要每周两次统计专家答疑数量及质量。

第十三条 吉林省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服务中心技术服务部每月汇总专家答疑数量和质量，对企业难题的解决情况进行跟踪。
第十四条 系统管理员要对专家答疑信息进行核查、筛选。
第三章 奖励办法
　  第十五条 专家在寻解系统上成功解决的技术难题按每条50元给予奖励。

第十六条 专家通过寻解系统与企业建立联系并实地为企业解决技术难题的按每项2000元给予奖励

第十七条 通过每年的技术对接会为企业解决技术难题的按每条1000元给予奖励。

第十八条 吉林省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服务中心每年年终按答疑和实际解决难题的数量和质量评选20名优秀服务专家，优秀专家将给予年终5000元奖励。

第四章 监督管理

第十九条  吉林省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服务中心对专家服务站的运行起督导作用，

第二十条  建立完善的汇总机制，评比制度本着公开透明的原则监督管理专家服务站。

第五章 附则

　　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自2014年1月1日起实施。

　　第二十二条 本办法最终解释权归吉林省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服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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